附件1
云南省自然资源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处罚适用情形
	免处罚
适用依据
	免处罚后监管措施

	1
	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四十三条、第七十六条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履行土地复垦义务并通过验收，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2
	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未完成复垦或者未恢复种植条件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七十六条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五十六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完成复垦或者恢复种植条件并通过验收，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3
	接受土地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现场指界义务
	【行政法规】
1.《土地调查条例》（2018年修订）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
【部门规章】
1.《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第二十九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积极履行现场指界义务，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4
	未按照规定补充编制土地复垦方案
	【行政法规】
1.《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补充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5
	土地复垦义务人未按照规定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生产成本或者建设项目总投资
	【行政法规】
1.《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第十五条、第三十八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生产成本或者建设项目总投资，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6
	土地复垦义务人未按照规定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行政法规】
1.《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第三十八条
【部门规章】
1.《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五十一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预存土地复垦费用，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7
	土地复垦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告土地损毁情况、土地复垦费用使用情况或者土地复垦工程实施情况
	【行政法规】
1.《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报告土地损毁情况、土地复垦费用使用情况或者土地复垦工程实施情况，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8
	土地复垦义务人未按照规定开展土地复垦质量控制和采取管护措施
	【行政法规】
1.《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第四十一条
【部门规章】
1.《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二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开展土地复垦质量控制和采取管护措施，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9
	土地复垦义务人依照规定应当缴纳土地复垦费而不缴纳
	【行政法规】
1.《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缴纳土地复垦费，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10
	土地复垦义务人未按照规定将土地复垦方案、土地复垦规划设计报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行政法规】
1.《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第四十一条
【部门规章】
1.《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第十五条、第五十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将土地复垦方案、土地复垦规划设计备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11
	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保护标志
	【行政法规】
1.《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修订）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将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保护标志恢复原状，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12
	探矿权人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
	【行政法规】
1.《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项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完成最低勘查投入，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13
	已经领取勘查许可证的勘查项目，满6个月未开始施工，或者施工后无故停止勘查工作满6个月
	【行政法规】
1.《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项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进行施工或者开展勘查工作，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14
	破坏或者擅自移动矿区范围界桩或者地面标志
	【行政法规】
1.《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八条、第十九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恢复矿区范围界桩或者地面标志，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15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汇交地质资料
	【行政法规】
1.《地质资料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第十条、第二十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汇交地质资料，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16
	未按规定计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部门规章】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19年修正）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计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17
	探矿权人未采取治理恢复措施
	【部门规章】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19年修正）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采取治理恢复措施，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18
	古生物化石发掘单位未按照规定移交发掘的古生物化石
	【行政法规】
1.《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2019年修订）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 
【部门规章】
1.《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第五十二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移交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且未造成古生物化石损毁，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19
	古生物化石收藏单位不符合收藏条件收藏古生物化石
	【行政法规】
1.《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2019年修订）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 
【部门规章】
1.《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第二十四条、第五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20
	古生物化石收藏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本单位收藏的古生物化石档案
	【行政法规】
1.《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2019年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按照规定建立古生物化石档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21
	国有收藏单位将其收藏的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违法转让、交换、赠与给非国有收藏单位或者个人
	【行政法规】
1.《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2019年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 
【部门规章】
1.《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第五十五条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配合查处工作，及时改正，退还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


注：除本清单列举的事项之外，符合《云南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予处罚情形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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